关于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

我会依法对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阅，形成如下反馈意见。依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的规定，请你公司对下列问题逐项落实并在30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及电子文档。不能在30个工作日内回复意见的，请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并说明理由及具体回复时限。若对本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请致电我会审阅人员。

1.根据申请文件，公司于2022年12月23日作出的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相关文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转授权高级管理层全权负责本次定向发行的相关事宜，授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或调整发行规模、发行对象、发行价格等事项以及与发行方案有关的其他内容。股东大会决议有表决权弃权票股份数52464.555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持股总数18.61%。请申请人说明本次发行决策程序、授权与转授权安排是否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是否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申请人报送的定向发行说明书中披露本次定向发行尚未确定对象。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截至目前发行工作的进展情况；本次发行对象是否已经确定，是否已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协议，若确定，请披露发行对象的相关情况、认购情况及认购资金来源。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